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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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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巧娟

63岁的郑某遭遇一起交通事故，然而当他到保险公

司办理理赔时，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郑某的伤残不是本

次交通事故导致。前不久，金华市中院二审审理了这起纠

纷案。

2019年8月的一天，郑某骑电动车赶路时，与李某驾

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事故造成郑某受伤及车辆损

坏。经交警部门认定，因李某驾驶摩托车转弯时未让直行

车辆通行，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受伤的郑某被送医检查，不久出院。不料7天后，他

再次因腰痛入院，并查出腰椎骨折，接受多次手术治疗。

再次出院后，根据保险公司要求，他还到司法鉴定部门做

了伤情鉴定，被认为构成十级伤残。可后来，郑某到保险

公司理赔时却遭拒，理由是郑某查出腰椎骨折是在事故发

生7日后，与本次交通事故无关。

多次与保险公司协商无果后，去年7月，郑某向金东

区法院提起诉讼，将肇事者李某和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

求赔偿医药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护理费等共计14万

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交警部门对该事故所作的事实及责任

认定客观真实，原告也已做了相关鉴定，最终判决由保险

公司赔偿郑某11余万元。

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认为郑某在发生交通事故

后，在第一次就医检查过程中并没腰部相关的检查记录，

郑某也没有向肇事者讲述腰部存在任何的不适症状。事

发一周后，郑某突然以腰部疼痛为由到医院治疗，明显存

在自身导致的二次伤害。另外，正常人在出现腰椎骨折

后，不可能承受一周时间的疼痛后再就医。保险公司结合

上述情况，认为郑某腰椎骨折与本次交通事故无关。

金华市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

法官说法：
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本案中，保险公司虽对郑某腰椎损伤与交通事故的关

联性提出了异议，但一审和二审中，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

郑某在本次交通事故后还受过第二次伤害的事实，故应当

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同时，本次交通事故已经由交警部门作出了事实认

定，并且在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写明郑某受伤和车辆损坏的

描述；而司法鉴定报告中，对郑某腰椎骨折的成因也作出

了分析说明，认为郑某的伤残构成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

果关系，故该鉴定结论可以作为确定原告郑某相关损失的

赔偿依据，

综上，一、二审法院均作出了原告胜诉的判决。

高速公路上违规施救
施救方和被施救方都受到处罚

通讯员 朱侠光 王侃

高速上“多停一秒”就“多一分危险”。

近日，沪杭高速上就出现了惊险一幕——

一起违规“施救”，险些引发更大的事故。

事发当天中午12时35分左右，浙江省

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监控员在

电子视频巡查时发现，在沪杭高速杭州方

向65公里处，竟然有车辆在第二车道上进

行拖车作业，后方没有预警措施。“很多车

辆接近现场时才发现，纷纷紧急避让，非常

惊险。”监控员迅速通过道路上方显示屏发

布提示信息，并紧急通知高速交警等部门

迅速前往处置。

经调查，一辆小车在行驶至事发地时

抛锚，车辆停在了第二车道，车辆后方未放

置警示标志，也没有打开双跳灯。拖车驾

驶员付某驾驶一辆江西牌照的专项作业车

刚好经过，并主动揽下了生意。当即，付某

收取200元，准备将车辆拖移至前方10公

里处的嘉善收费站。

“经过我们调查，付某驾驶的车辆并无

高速公路施救资质。”高速交警表示。按照

规定，高速交警对抛锚车辆和“施救”车辆

均开出了罚单。前者因未按规定设置警示

标志被处以200元罚款和记3分的处罚，后

者因在高速公路车道内停车的行为被处以

200元罚款和记6分的处罚。

交警提醒：
“高速公路施救都需要有资质的专业

人员通过专业施救设备来进行，并且有规

范的流程，这样才能保障过往司乘人员、被

施救人员以及施救人员自身的安全。”高速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浙江省“高速免费拖

车”服务已正式落地，这起案例中的抛锚小

车属于免费拖车范围，驾驶员只要做好安

全防范，报警等待专业施救人员前来即可。

去年 9 月 1 日实施的《浙江省公路条

例》，已明确将高速公路故障车辆免费拖车

服务写入，这意味着在浙江省范围内，车一

旦坏在了高速公路上，可以享受免费拖车

服务。

另外，车辆一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

故或者出现故障，应当遵循“车靠边、人撤

离、即报警”的9字原则，先保证车辆后方和

人身的安全，随后第一时间报警。

侯荣昌

当主播、看直播是如今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娱乐

方式，各大网络直播平台还提供了诸如游戏、在线

聊天、个人演唱等多种直播内容。但在观看之余，

直播中的版权问题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网络主播对直播享有著作权吗？对作品是否享

有著作权，需要看直播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

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

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因此，主播的直播活动是否构成作品需要考虑具体

的情况。有些网络直播的内容是与粉丝进行聊天互

动、直播日常生活等，这种直播不具有独创性，不

应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有些网络主播可能会表演

自己编写的歌曲、舞蹈、视频等，这种直播内容体

现了作者的独创性劳动，就会受到著作权法的

保护。

此外，在网络直播

中播放音乐，还可能侵犯

表演权。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表演权，即公开

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

利”，表演包括现场表演和机械表演两种。前者是指

演出者运用演技，向现场观众表现作品的行为，如演

奏乐曲、上演剧本、朗诵诗歌等；后者是指运用唱

片、光盘等物质载体形式，向公众传播被记录下来的

表演的行为，如卡拉OK和舞厅播放音乐等。对于网

络主播翻唱歌曲、播放音乐是否侵犯著作权，以及侵

犯著作权中哪项权利，目前还存在较大的争议，有部

分观点认为网络主播在直播中播放音乐应该属于公开

播送作品的表演的行为。如果主播事先没有经过音乐

作品词曲作者许可，就对相关音乐进行演唱或者播

放，并且其行为不构成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法定

许可等免责事由，就可能侵犯著作权人的表演权，需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网络主播在直播过程

中如果需要使用他人音乐，应尽量事先取得版权人的

许可，避免法律风险。

直播中播放音乐可能侵权

交通事故发生7天后查出腰椎骨折

保险公司拒付，法院判决须赔

新华社 刘夏村 赵文君

3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

橙心优选（北京）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上海禹璨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深圳美团优选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十荟科技有限公司等四

家社区团购企业分别处以150万

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对武

汉七种美味科技有限公司处以50

万元人民币罚款的行政处罚。

2020年下半年，部分社区团

购企业利用资金优势，大量开展

价格补贴，扰乱市场价格秩序，

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价格监测

线索，先后对橙心优选（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橙心优选）、上海禹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多多买

菜）、深圳美团优选科技有限公司（美团优选）、北

京十荟科技有限公司（十荟团）、武汉七种美味科

技有限公司（食享会）等五家社区团购企业涉嫌不

正当价格行为立案调查。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经查，橙心优

选（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禹璨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深圳美团优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十荟

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在依法降价处理鲜活商

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等商品外，为了排挤竞

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扰

乱了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

法权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

条第（二）项规定。

这位负责人进一步表示，橙心优选（北京）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禹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

圳美团优选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十荟科技有限公

司、武汉七种美味科技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利用

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与其

进行交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

四条第（四）项规定。

五家社区团购企业被罚款，橙心、美团“榜上有名”


